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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《关于推进苏州市数字金融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指导

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关于推进苏州市数字金融产业创

新集群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

见》和《若干措施》）的起草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为抢抓数字经济时代新机遇，全力推动数字金融产业创新

集群发展，我局组织排摸数字金融企业发展现状，赴相关板块

调研学习，召开座谈会听取金融机构、一线公司的意见和建议。

在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基础上，形成了《指导意见》和《若

干措施》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《指导意见》的主要内容

1.发展目标。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，努力集聚一批数

字金融相关主体，形成数字金融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，

将苏州打造成为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的全国示范，加快建设数字

金融创新标杆城市。到 2025 年，在全市建成 2个左右的数字

金融集聚区，吸引 10家大型持牌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功能性

总部、金融科技子公司或创新实验室落户苏州。培育2-3家估

值超百亿级的数字金融龙头企业，实现3-5 家数字金融企业在

资本市场上市，集聚超过1000 家数字金融企业。金融机构数



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。

2.主要举措。主要分四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打造数字金融

产业创新集群。一是引育领军龙头企业。二是培育创新创业企

业。第二部分是布局数字金融核心发展方向。一是完善数字人

民币发展布局。二是充分释放数字征信潜能。三是提升金融科

技服务能力。第三部分是全面集聚数字金融资源。一是建设数

字金融集聚区。二是整合机构数字金融资源。第四部分是打响

苏州数字金融品牌。一是形成数字金融创新示范。二是完善数

字金融服务体系。三是搭建数字金融交流平台。

三、《若干措施》的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对标国内先进地区的政策标准，结合苏州实

际情况，出台专项政策，推动苏州数字金融产业创新集群发展。

《若干措施》主要分为六部分。

第一部分是鼓励数字金融企业落户。一是数字金融、金融

科技总部机构落户奖励。二是数字金融专营机构或专业子公司

落户奖励。

第二部分是鼓励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及生态圈企业落户。

一是数字人民币运营公司总部机构落户奖励。二是数字人民币

运营子公司落户奖励。三是数字人民币创新型机构落户奖励。

四是数字人民币产业生态圈企业落户奖励。

第三部分是鼓励数字金融项目创新。

第四部分是支持举办数字金融大型活动。

第五部分是鼓励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创新。

第六部分是设立数字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。


